绥芬河市2024年度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和重点区域绩效评价报告
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按照《黑龙江省财政厅等五部门关于转发〈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管理操作指南（试行）〉的通知》（黑财农〔2019） 211号）要求， 为加强资金项目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切实提髙项目资金使用效益，市乡村振兴局会同市财政局对2024年度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和重点区域资金开展绩效评价。

—、基本情况

（一）重点项目和重点区域

绥芬河市绥芬河镇绥东村果蔬种植基地智能温室项目。

（二）项目立项依据

出自衔接资金项目库并经政府会议纪要批准。

（三）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情况

绥芬河市乡村振兴局内控制度健全，建立了财务管理细则，项目实施和资金管理制度，各项制度执行情况完好。

（四）2024年度重点项目和重点区域预算情况

项目名称：绥芬河市绥芬河镇绥东村果蔬种植基地智能温室项目。
年初预算金额：270万元。

二、评价说明

（一）评价目的。绩效评价的主要目的是加强预算支出管理，促进预算单位提高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对象和范围。本次评价对象为绥芬河市乡村振兴局2024年度绥芬河市绥芬河镇绥东村果蔬种植基地智能温室项目1-12月资金的支出绩效情况，评价范围为项目支出有关的项目实施、项目管理、资金支出的真实性、合理性、效益性。

(三)评价依据。主要依据该单位提供的项目绩效目标表以及相关财务及管理资料。

(四)评价指标体系。该单位按照相关要求，制定了评价指标，用以全面、系统考核该单位项目资金支出绩效情况。

(五)评价方法。

以该单位提供的项目实际支出相关会计资料为依据，釆用实地抽查、因素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数据统计汇总与分析等方法。

(六)评价工作流程。

1.收集资料。

(1)查询相关资料，听取该单位对单位基本情况和项目基本情况的介绍，了解该项目支出的特点。

(2)了解项目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

(3)收集项目投入、管理、产出等相关资料。

(4)通过与项目实施人员、财务人员进行面访座谈，了解项目支出取得成果及存在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2 .核实情况。

(1)核查账本、凭证，包括单位的总账、明细账及辅助账等，对 项目资金来源及去向进行分类整理。

(2)查阅单位项目支出、项目实施档案资料，了解项目预算文本 中各子项的执行情况。

(3)将分类整理后的项目支出明细账与国库集中支付系统相关项目和金额进行核对，对项目的资金支出情况进行核实。

（4）与被评价部门（单位）交换意见。

3 .分析汇总。

在绩效评价指标框架内，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评价指标，对收集到的资料及数据进行具体分析，将分析结果与预算标准、指标体系、项目管理制度、财务资金管理制度等资料进行比对，计算各种评价指标，对初步确定项目绩效的评价结果进行汇总、分析，核查评价工作中是否存在重复和遗漏的情况。在此基础上，确定项目绩效的评价结果。

三、主要绩效情况

（一）具体指标的评价。

1 .立项依据指标。该项指标设定分值为3分，依据项目出自衔接资金项目库并经政府会议纪要批准，立项依据充分合理，评价得分 3分。

2.项目管理指标。该项指标设定分值为2分，经查阅该单位《项目管理制度》等相关管理制度，制度健全评价得分2分。

3.财务制度指标。该项指标设定分值为2分，该单位财务制度健全，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内控制度》等。通过查阅财务核算明细账，会计核算规范，严格执行各项制度，评价得分2分。

4.资金使用指标。该项指标设定分值为3分，项目预算数270元， 全年执行数270万元，通过查阅该单位的会计账薄及会计记账凭证等相关财务资料和档案，未发现虚列支出、支出依据不合规、截留、挤占、挪用现象，评价得分3分。

5.数量指标。该项指标设定分值为15分，新建智能温室大棚4栋，完成设定绩效目标，评价得分15分。

6.质量指标。该项指标设定为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设定分值为10分，该单位完成验收各项工作，项目质量达标率达100% ，评价得分10分。

7.时效指标。该项指标设定为项目完成及时率100%,设定分值为 10分。经查阅该单位内业资料，完成设定绩效目标，评价得分10分。

8.成本指标。该项指标设定为建设成本≤270万元，设定分值为15分。经查阅该单位内业资料，完成设定绩效目标，评价得分15分。

9.经济效益指标。该项指标设定为预计收益≥13.5万元，设定分值为15分。当年运行，评价得分15分。

10.可持续影响指标。该项指标设定为工程设计使用年限≥10年，设定分值为15分。当年运行，评价得分15分。

11.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该项指标设定为受益人口满意度≥95%,设定分值为10分。评价得分10分。

（二）项目实施效果。

绥芬河市乡村振兴局能够按照《黑龙江省财政厅等十一部门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黑财农【2021】109号）、《黑龙江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黑龙江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黑财规审（2023）34号）、《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衔接资金和整合资金使用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黑财农【2021】149号）等文件要求，有序推进项目实施，壮大村集体产业。绥芬河市绥芬河镇绥东村果蔬种植基地智能温室项目完成设定的绩效目标，为村集体增加收入。

四、存在问题

无

五、评价结论

经综合评价，绥芬河市绥芬河镇绥东村果蔬种植基地智能温室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得分100分，评价结果为“优秀”档次。该单位绩效目标明确，资金拨付管理程序和项目支出合规，财务核算规范，相关附件齐全，资金使用合理。

六、有关建议

（一）项目单位要持续做好、科学合理设置项目年度任务计划和 年度绩效目标，在执行过程中，加快项目实施，加强对项目的跟踪检查和进度反馈。

（二）项目单位持续做好绩效监控，定期对项目资金绩效目标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分析，强化项目绩效管理。

附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表
绥芬河市乡村振兴局
                  绥芬河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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